
　

　

　

江西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
江 西 省 财 政 厅文件

赣卫家庭字〔２０１８〕１１号

江西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　江西省财政厅

关于开展计划生育特殊家庭住院护理

补贴保险的通知

各设区市卫生计生委、财政局,赣江新区社会发展局,县(市、区)卫

生计生委、财政局:

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«关于实施全面两孩政策改革完

善计划生育服务管理的决定»(中发〔２０１５〕４０号)、国家卫生计生

委等５部门«关于进一步做好计划生育特殊困难家庭扶助工作的

通知»(国卫家庭发〔２０１３〕４１号)和江西省人民政府«关于印发

２０１８年民生工程安排方案的通知»(赣府发〔２０１８〕１２号)要求,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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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发挥计划生育保险在计划生育特殊家庭扶助关怀中的积极作

用,构建计划生育特殊家庭全面保障体系,促进社会和谐稳定,经

省人民政府同意,决定在全省开展计划生育特殊家庭(独生子女伤

残死亡家庭)住院护理补贴保险.

一、参保对象

计划生育特殊家庭住院护理补贴保险参保对象为全省计划生

育家庭特别扶助对象:

(一)４９周岁以上独生子女为三级以上伤残的计划生育家庭

特别扶助对象;

(二)４０周岁以上独生子女死亡的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对象.

二、基本内容

被保险人因疾病或意外在二级(含二级)以上公立医疗机构住

院治疗期间,依照协议,承保公司按住院天数和每人每天１００元标

准给予住院护理补贴,一个保险期间(一年)最多累计９０天.

计划生育特殊家庭住院护理补贴保险为一年一保,有效期限

一年.被保险人只要继续符合参保条件,即自动获得下一年度参

保资格.投保手续完结后,当年新产生的扶助对象,享有同样的保

险权益,其保费下一年度补缴.

三、资金来源及拨付

计划生育特殊家庭住院护理补贴保险参保费用,作为省级计

划生育一般转移支付资金分配因素之一给予考虑,各县(市、区)财

政部门根据上级补助与本级计划生育相关资金统筹安排并按规定

拨付参保费用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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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参保程序

１、村(居)委会填写户籍在本地的计划生育特别扶助对象«江西

省计划生育特殊家庭住院护理补贴保险参保申请表»(附表１)(以下

简称«申请表»,于８月２７日前报乡(镇、街道)卫生计生部门.

２、乡(镇、街道)卫生计生部门审核«申请表»后,于８月３１日

前将纸质版和电子版一并报县(市、区)计生协.

３、各县(市、区)计生协根据«申请表»,填写«江西省计划生育

特殊家庭住院护理补贴保险登记名册»(附表２)(以下简称«登记

名册»),于９月１０日前将纸质版和电子版一并报设区市计生协备

案,９月１５日前凭设区市签署的«保险协议»、«登记名册»等资料,

向同级财政部门申请核拨参保资金.同时,将«登记名册»的纸质

版和电子版一并送至承保公司市级分支机构.

４、各设区市计生协与承保公司市级分支机构签订保险协议,明

确相关工作程序,并及时将该保险协议发至所辖县(市、区)计生协;

同时根据县(市、区)上报的«登记名册»,填写«江西省计划生育特殊

家庭住院护理补贴保险参保汇总表»(附表３)(以下简称«汇总表».

并于９月２８日前将纸质版和电子版一并报省计生协备案.

５、县(市、区)财政部门在收到同级计生协的申请材料后,按规

定核拨参保费用.

６、保险生效一个月内,县(市、区)计生协组织乡(镇、街道)卫

生计生部门填写«计划生育特殊家庭住院护理补贴保险告知单»,

并送至每位被保险人.

五、补贴领取程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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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、参保对象出院后,携带身份证、出院小结及发票等相关材

料,向承保公司提出理赔申请.理赔过程中如遇困难,可根据告知

单上的联系电话,寻求帮助.

２、承保公司受理理赔申请后５个工作日内,直接将补贴拨付

到被保险人提供的银行帐户.

３、被保险人出院后一个月以内,被保险人本人或联系人应及

时核查补贴是否到位.如果没有到位,应当及时向村(居)或乡

(镇、街道)计生协报告,由县级计生协与相关单位协调,确保补贴

发放到位.

六、工作要求

１、加强组织领导.做好计划生育特殊家庭扶助关怀工作是各

级党委政府和相关部门的共同责任.各地要将计划生育特殊家庭

住院护理补贴保险纳入本地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总体部署,给予政

策和经费保障,并作为计划生育特殊家庭帮扶重点工作,确保计划

生育特殊家庭扶助对象“全覆盖”.

２、明确工作职责.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负责计划生育特殊家庭

住院护理补贴保险工作的宣传,将其纳入卫生计生目标管理责任

制考核,确保责任到位、措施到位;财政部门负责参保资金的筹集

和拨付,会同卫生计生部门加强资金使用的监督管理;省计生协负

责制定护理补贴保险方案,按照政府采购的相关规定确定承保公

司,采取“省级统一招标、设区市分签协议、县(市、区)投保”的方式

运行,做到全程参与跟踪,发现问题及时协调解决,切实维护计划

生育特殊家庭权益.设区市计生协与中标的承保公司市级分支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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构签订保险协议,建立工作协调制度,监督理赔工作.县(市、区)

计生协应确定责任心强、业务熟的专人承办保险相关事宜,并做好

相关政策的解释和参保工作,帮助参保对象办理相关手续,督促承

保公司及时落实参保对象保险权益.承保公司出具团体保单,提

供相应的保险服务.

３、如果本通知在执行过程中遇到不能执行到位的情况,由当

地卫生计生部门会同同级财政部门报当地人民政府研究后,按规

定程序决定相应措施.

附表:１、江西省计划生育特殊家庭住院护理补贴保险参保申

请表

２、江西省计划生育特殊家庭住院护理补贴保险登记

名册

３、江西省计划生育特殊家庭住院护理补贴保险参保汇

总表

江 西 省 卫 生 和
计划生育委员会　　　　　江西省财政厅

２０１８年８月１５日

(此件主动公开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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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１

江西省计划生育特殊家庭住院

护理补贴保险参保申请表

乡(镇、街道) 村(居)

参保对象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码

联系人姓名 联系电话

　　本人为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对象,申请参加江西省计划生育特殊

家庭住院护理补贴保险.
请予办理相关手续.

参保对象:(签名)
联系电话:

年　　月　　日

村(居)委会审查意见:

(盖章)

经办人: 年　　月　　日

乡(镇、街道)卫生计生部门审查意见:

(盖章)

经办人: 年　　月　　日

说明:本表一式三份,分别留存村(居)委会、乡(镇、街道)卫生计生部门和

县级计生协.请于８月２７日前报乡(镇、街道)卫生计生部门,乡
(镇、街道)卫生计生部门审核后,于８月３１日前将纸质版和电子版

一并报县(市、区)计生协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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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２

江西省计划生育特殊家庭住院

护理补贴保险登记名册

县(市、区)计生协 (盖章) 年　　月　　日

序号 姓　名 性别 身份证号码 类别 户籍地址 联系电话

１

２

３

４

５

６

７

８

９

１０

１１

１２

１３

审核人: 填表人:
说明:本表由县级计生协根据附表１汇总填写,一式三份,县(市、区)计

生协、设区市计生协和承保公司各一份.９月１０日前报电子版和纸质版至

设区市计生协,９月１５日前将电子版和纸质版送承保公司市级分支机构.
“类别”填首保、续保两种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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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３

江西省计划生育特殊家庭住院

护理补贴保险参保汇总表

市计生协 (盖章) 年　　月　　日

县(市、区) 参保人数(人) 其中首保人数(人) 参保金额(元)

合　计

审核人: 填表人:
说明:本表由设区市计生协根据附表２汇总填写,一式二份,设区市计

生协和省计生协各１份.请于９月２８日前将纸质版和电子版一并报省计

生协备案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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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:

江西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办公室 ２０１８年８月　日印发


